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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对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北部区域杨金路南、慧科环路东片区（BQ12-22-03）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本次咨询对象为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北部区域杨金路南、慧科环路东片区（BQ12-22-03）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咨询对象现处于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期间，截至本《咨询意见函》出具之日尚未出让。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东新区北部区域杨金路南、慧科环路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郑政函[2016]328号]，咨询对象拟出让宗地面积为48748.34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小于2.0，规划建筑面积小于97496.68平方米。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东新区北部区域杨金路南、慧科环路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郑政函[2016]328号]及委托人要求，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2017年12月18日已经正常公开市场渠道、通过招拍挂方式完成出让程序，受让人已合法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并完成土地信息登记，设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48748.34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规划建筑面积为97496.68平方米，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达到“临时三通”（通临时水、通临时电、通临时路）、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7年12月18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预评估值约为人民币10.1亿元。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估算结果以咨询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
4.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5.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6.其他需特殊说明事项：无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测算过程：

1， 比较法

	总价（万元）
	100724
	

	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10331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估价对象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北部区域杨金路南、慧科环路东片区
	郑政东出2015（12）
	郑政东出2016（12）
	郑政东出2016（06）

	
	
	郑东新区祭城路南、东风渠北
	桑林东路东、瑞风路南
	经开第十九大街以东、四港联东大道以西

	　交易时间
	2017年12月18日
	100
	2016年1月13日
	93
	2016年7月25日
	95
	2016年7月14日
	95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容积率
	2
	100
	2.5
	95
	2.5
	95
	2.5
	95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临街状况
	双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0
	双面临街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次干道
	100
	　主干道
	101
	　主干道
	101
	　次干道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48748.34
	100
	72589.71
	100
	42338.71
	100
	252403
	100.5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100
	五通一平
	104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
	楼面地价
	——
	11064.75
	9107.5
	9005.44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0331
	11455
	9991
	9547


2， 剩余法

	总价（万元）
	101834
	　
	　
	　
	　
	　

	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10445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万元）
	208448 
	　
	　
	　
	　

	序号
	项目名称
	住宅
	
	　
	　
	　

	（1）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1380
	
	　
	　
	　

	（2）
	建筑面积（平方米）
	97496.68
	
	
	
	

	（3）
	总额（万元）
	208448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24374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31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2437
	
	　
	1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950
	97496.68
	200
	　
	　

	5）
	相关税费
	366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29858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975
	97496.68
	10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657
	
	　
	　
	　

	1）
	住宅
	1657
	97496.68
	170
	　
	　

	2）
	非住宅
	0
	0.00
	170
	　
	　

	（4）
	管理费用
	650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4169
	
	　
	2.0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386
	P土
	　
	4.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2690
	0.155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551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2690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11117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51116
	0.1937
	P土
	　
	前7项之和

	1）
	　
	51116
	
	　
	　
	　

	2）
	　
	0.1937
	
	　
	　
	　

	（10）
	投资利润
	9327
	0.2597
	P土
	25.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597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9327
	
	　
	　
	　

	3 .土地价格
	101834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3， 结果表

	估价方法
	估价结果（万元）
	权重
	测算结果（万元）

	比较法
	100724
	50%
	101279

	剩余法
	10183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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